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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权威性资料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尤其是当自己面对一个不常

见的问题，或者，与该问题有关的数量多到令人恐怖的法律和司法判决时，你该怎么办？ 
  

 面对司法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需要不断进行法律文献检索

以便发现某个特定问题的法律原则。 

  

 有效的法律文献检索需要具备两个重要特征，即“速度”和“全面性”。对于纷繁复

杂的各种问题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检索方法。如果问题简单，而且搜索者知道在最近的判

例中曾经对其加以讨论，或在最近的制定法中对其有所涉及，便可以很快找到该判例或制

定法。如果初步检索可以解决问题，进一步检索是被用来确认对案例或法律的解读以及证

实其权威性。 

  

 但在许多案件中，问题并不能被轻而易举解决。搜索者所需要的权威性资料被记载在

数量庞大的案例以及法律汇编之中，这时亟需一把开启的钥匙。这把钥匙便是由法律百科

全书、教科书以及判例摘要等组成的次级渊源。 

  

 以发生在英美法系下的一个民事案件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H和妻子 W于 1960年离

婚。当离婚时，双方签署一个协议，H创设了一个信托账户为W提供抚养费。1965年，H

和 W 重修旧好并开始同居。你的主管律师为 H 提供税收以及不动产方面的咨询，他要求

你查明 H和W的和解和同居能否导致离婚协议中所设立的信托账户终止。 
  

 这一案件很明显是一个家庭法的问题。所以首先需要查找这方面的教科书，一个推荐

的选择是 Bromley 编写的权威教材—《家庭法》。通过查阅目录和索引将会找到一个主

题，名为“离婚和抚养费合同”。事实上在这个索引之下还有进一步的分类：依据同居而撤

销，第 195页。 

  

 在第 195页确实会找到关于该问题的讨论，不过麻烦才刚刚开始，因为 Bromley的结

论如下：“该问题因个案不同而不同。在一个案例中的判决并不能在情况完全不同的另一个

案件中加以使用。” 

  

 接下来便是查阅大量案例，以便从中寻找到一些能够类推适用于“H 和 W 案件”情

况的判例。这将是一个非常冗长乏味的过程。 
  

 首先，摘录上面教科书中所提到的法律原则，并将该原则记录在“√ P.M. Bromley 

《家庭法》第三版 1966 年第 195 页”的名称之下。接着开始在其他的纸片上分别记录

Bromley在脚注中提到的案例的精确名称和援引情况。 
  

 在查找案例之前，还需要查阅一下法律百科全书，例如《霍尔兹伯里英国法大全》或

其他的法学教科书，看一下是否可以发现更有价值的法律原则。对这些书籍的查阅方法和

上面提到的查阅程序类似。即使这些资源和 Bromley 得出了一样的结论，但是时间也并没

有因此被白白浪费，因为你已经对相关材料做了非常全面的纵览，结论将更具有说服力。 

  

 通过阅读上述次级渊源可以获得大量的司法判例。此时，明智的做法是从最近的重要

案件开始从新向旧进行阅读。因为最新的重要案例会包括对先前案例的讨论，这些讨论能

够帮助调研者更好的理解和评价先前的案例；先前案例的权威性会受到后续案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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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原则，应该从 Nicol v. Nicol ((1886)第 31章.第 524页) 开始阅读，该案例是

Bromley 在书中提到的最新的重要案例，不过该案例的时间也已经非常久远了，其发生在

1886 年。这种情况下，或许应该使用《大英帝国判例摘要》以便查找是否还有 Bromley

没有提到的更新的案例。 

  

 想要查找一个特定的英国判决是否被司法援引，应该查阅《大英帝国判例摘要》重点

判决摘要部分。如果先前的判决在后来的判决中被援引，那么后来判决的判决摘要后面将

会列出所有被援引的判决。 

  

 由此还引发了一些争议，即应该在什么阶段使用判例摘要？关于判例摘要的使用主要

有两种观点。 
  

 一些调研者认为，应该在他们调研的开始阶段使用判例摘要，从而进一步扩大从法律

百科全书、教科书等次级渊源中搜集得来的权威性资料的范围。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在检索的最后阶段使用判例摘要，其主要基于以下两个考虑：

当搜索者已经确立了想要证明的暂时性结论的时候，判例摘要可以被更加有效地使用；在

很多情况下，查阅判例摘要的目的是为了确认结论所依据的案例没有被后面的案例所挑

战。 
  

 如果找到了后续的援引集，且该援引集提到了所标注的同一个案件。这些援引情况对

搜索者以及阅读搜索者文件的人员非常有用。这些基本原则需要牢记。事实上，搜索者的

记录应该尽量全面以至于不需要重新阅读原始资料，而仅是依靠记录卡片便可以撰写简要

书面陈述。 

  

 当阅读 Nicol v. Nicol案的过程中，会找到一个与要研究的问题有关的法律原则。可以

采用两种方式引用该原则，一种是在卡片上标注：引用自“The intention…right to 

enjoyment”（第 531页 第 25－32行）。另一种是在卡片上标注：引用 A第 531页，然

后在案件的文本上用方括号将 A 的范围标示出来。同一个案件中的其他引用（B、C、D

等）也采用同样的标注方法。如果搜索者不喜欢在案例汇编上做记号（尤其是在借来的版

本上），应该采用第一种方式。但是如果采用了第二种方式，还需要在引用文字中用下划

线标示出重点短语以示强调。 

  

 当阅读完一个案例，可以用“对勾（√）”表明已经阅读了该案例。如果这个案例非

常重要，可以标注星号来表明其重要性。无论何时，当搜索者认为某个判决非常重要，都

应该立刻查阅相关的判例摘要，以便发现后面的判决是否对该判决加以限定。 

  

 以 Nicol v. Nicol案为例，搜索者会发现，后面的判决虽然援引了该案的判决，但是并

没有影响到该案判决的权威性。此外，还需要一些方法来标明搜索者已经查阅过了英格兰

和澳大利亚的后续判例史。对此的一个解决办法是画对勾，不过这种做法存在的问题是，

除非已经查阅了英格兰和澳大利亚的后续判例史，否则所记录的英格兰案例不能通过这种

方式进行标注。 

  

 当查阅两国中一国的后续判例史的时候，应该引入一些新的标记符号，这些符号用来

标明那一个国家的检索已经完成了。相关建议如下，假如查阅了 Nicol v. Nicol案在英国的

后续情况，但没有查阅澳大利亚的情况，你可以在对勾的旁边加上 E（√E）作为标识。当

全部检索完成之后，搜索者已经查阅了两个国家的判例后续情况，此时对勾旁边的 E 便失

去了意义，如果愿意可以将其删除。 

  

 一般而言，当搜索者得出了一个强有力的结论，此时检索工作便告完成。但不幸的

是，有些人得出了自认为强有力的结论，不过结论却是错的。一些调研者能够比其他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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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加细致的考察他们的假设，但这种判断能力并不是从教科书中获得的，而是从一次次

的失败经验中汲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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